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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○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「藝

起來尋美」-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

感體驗教育計畫(課程實踐) 

 

 

 

申請單位： ○○國民中小學 

 

 

 

計畫執行期程 

中華民國 108 年 月至 109 年 月 

 

附件 4 



 

一、課程實踐概述表 

學校類型 □非偏遠地區  □偏遠地區 

學校聯絡資訊 聯絡人(含職稱)/電話/email         

合作藝文場館  

課程主題  

課程名稱  

課程類型 □文化體驗課程 □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

課程來源 □教育部體驗課程 □文化部體驗課程 

課程內容 
□電影類  □視覺藝術類  □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 □文學閱讀類 

□文化資產類  □工藝設計類 

學習階段 
□第一學習階段 □第二學習階段 □第三學習階段  

□第四學習階段          

教學節數         節 

連結學習領域 
主要領域： 

次要領域： 

設計理念 

(如何連結場館資源) 

 

 

 

 

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，概述學習目標、教學方式、評量

方式等 

 

 



 

二、團隊組織及運作(申請學校團隊成員之分工，以及執行本案團隊

之組織架構) 

三、預期效益（請分項條列簡述） 

 

備註：計畫書總頁數至多 5頁(不含附件)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申請表 

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表(非民間團體)  □核定表 
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：XXX 單位 計畫名稱：XXXX 

計畫期程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：▓無□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 

教育部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(捐)助項目及金額： 

XXXX 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(捐)助項目及金額： 

補(捐)助項目 申請金額 

 

 

(元) 

核定計畫金額

(教育部填列) 

 

(元) 

核定補助金額 

(教育部填列) 

 

(元) 

說明 

業務費 

   1. 出席費、稿費、講座鐘點費及
工讀費、_____、______、______
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
費用。 

2. 依國內(外)出差旅費報支要
點、聘請國外顧問、專家及學
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
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。 

3. 辦理業務所需    、       、 
       、      、      。 
 

4. 詳細經費規劃請見附件 

合  計   
 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

教育部          教育部 
承辦人          單位主管 
 
 
 
 

附件 1-6(使用單位：學校/縣市政府) 

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申請表 

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表(非民間團體)  □核定表 
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：XXX 單位 計畫名稱：XXXX 

計畫期程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補(捐)助方式：  
□全額補(捐)助 
■部分補(捐)助 
指定項目補(捐)助□是□否 
【補(捐)助比率  ％】 
 
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： 
□納入預算 
■代收代付 

□非屬地方政府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□繳回   
■依本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

辦理 

彈性經費額度: 

■無彈性經費 

□計畫金額 2%，計     元(上限為 2萬 5,000元) 

備註： 
一、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。 
二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 
三、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部各計畫補(捐)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

基準表規定辦理。 
四、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，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參

考。 
五、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。 
六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

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

款項。 

七、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

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八、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

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

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 

 

 

 

 

  

附件 1-6(使用單位：學校/縣市政府) 



 

 

經費項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
單價（元）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      明 

業務

費 

1.○○國中小 

出席費(範例) 2,500 人次  

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

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辦

理，核實支付。 

(請依實際狀況

編列) 
   (請務必填寫說明欄)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小計     

合    計     

 

  

附件 



 

 

 

 

 

 

108學年度○○國民中小學辦理「藝

起來尋美」-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

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(課

程實踐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校聯絡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email： 

 

中華民國 109年  月  日 

 



一、課程實踐成果 

學校類型 □非偏遠地區  □偏遠地區 

合作藝文場館  

課程主題  

課程名稱  

課程類型 □文化體驗課程 □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

課程來源 □教育部體驗課程 □文化部體驗課程 

課程內容 
□電影類  □視覺藝術類  □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 □文學閱讀類 

□文化資產類  □工藝設計類 

學習階段 
□第一學習階段 □第二學習階段 □第三學習階段  

□第四學習階段          

參與人員 教師數○人，學生數○人，總計○人 

教學節數         節 

連結學習領域 
主要領域： 

次要領域： 

設計理念 

(如何連結場館資源) 

 

 

 

 

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，描述學習目標、教學方式、

評量方式等 

 

 

二、回饋與建議 (包括課程實踐、活動實施、師生回饋等) 

三、相關附件(活動照片或學習單等，請至藝拍即合網站完成評價) 

 


